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109年度第2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年 7月 6日（星期一）下午3時

貳、地點：交通通訊傳播大樓805會議室

叁、主席：陳代理主任委員耀祥                  紀錄：鍾智雯

肆、主席致詞

伍、確認本小組109年度第1次會議紀錄（如p.1-6附件1）

陸、報告事項：

第1案（人事室提案）

案由：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109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定）事項辦

理情形報告案。

說明：

一、 依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97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 查前開會議決議略以，請本室於日後辦理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

組會議時，將前次會議之決議執行情形追蹤表納入報告案中報

告。

三、 檢附「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9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定）

事項執行情形追蹤表」（如p.7-9附件2）1份。

決定：本案追蹤表所列決議（定）事項解除列管。

第2案（人事室提案）

案由：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111年）院層級議題辦理情形報

告案。

說明：

一、依行政院所屬各部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 至 111年)編審及

推動作業注意事項辦理。

二、查前開注意事項第5點辦理情形追蹤規定略以，相關部會應配

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分工小組會議開會時間，於每次開會前

15日將各項院層級議題之辦理情形提報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

組討論通過。

三、檢附「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111年）院層級議題辦理

情形」（如p.10-16附件3）1份。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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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洽悉。

二、 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院層級議題，依行政院所屬各部會性別

平等推動計畫(108至 111年)編審及推動作業注意事項規定，由

人事室於7月底前，將辦理情形表送交行政院性平處。

第3案（電臺與內容事務處提案）

案由：「我國廣告性平建議-以英、美廣告性平政策為參照」報告案。

說明：

一、108年 10月 31 日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108年度第 3次會

議第1案決議：請蒐集英國及美國廣告性平規範與本國現行製

播規範，並進行分析比較。

二、已完成「我國廣告性平建議-以英、美廣告性平政策為參照」

報告(如 p.17-38附件 4)，並公告於本會網站性平專區，爰於

本次會議提案報告。

發言紀要：

方委員念萱

一、 建議請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羅政務委員與 NCC 主委拜訪台灣廣

告主協會，與該協會溝通如何於廣電媒體範疇內思考修改美國

所採取性別平權量測工具(GEM)使其更符合我國國情，亦可結合

符合性別平等指標廣告所帶來之積極效益(例如：收視率之上升、

民眾反應強化)，更主動地向廣告主推廣，俾使廣告主能有意識

地願意主動符合性別平權量測工具(GEM)之標準。

二、 如同本會為廣電媒體性平節目製作辦理之講習，建議台灣廣告

主協會也能辦理類似講習，藉由介紹具有性平意識之廣告影響

力日增案例，增加廣告主興趣及意願，以健全廣電媒體的生態

鏈。

王委員兆慶

一、美國與英國廣告應遵循規範多為廣告主及廣告製作商等民間團體

由下而上統合形成，而我國推動之方式可能較適合由上而下，

惟遵循路徑尚不明確仍需釐清。

二、建議階段性目標可先應用現有之性別平權量測工具(GEM)分析評

估臺灣廣告，以研究建立符合我國之標準與共識。

郭委員玲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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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國廣告性平規範目前僅限於處理是否違法，惟英美兩國已進

步到處理性別刻板印象、性別歧視等規範。有關違法部分，可

藉由分工小組或跨部會平臺與廣電業者溝通宣導，在事前即做

好法律審查與媒體自律，而非被動等待檢舉。至積極處理性別

刻板印象、性別歧視部分，可思考該如何建置平臺或訂定統一

之標準執行，以避免性別刻板印象的不斷複製。

二、 思考如何由下而上，訂定一定的指標或步驟，可由進一步研究

瞭解美國自我性別平權量測工具(GEM)，指標是如何形成與運作，

有何重大發展與重要指標等方式進行。

洪委員貞玲

在NCC廣電監理權限下，瞭解可以強化之處，以及在 NCC監理範圍外，

可結合其他相關機關之可能性。並拜會台灣廣告主協會建立連結，瞭

解其運作形式、目前與性平有關之自律作法，再思考仿效美國與英國

之可能性。

決定：

一、 洽悉。

二、 依委員建議，請行政院性平處協調各部會與廣告業者、台灣廣

告主協會等相關組織共同協調溝通，以促進廣告性平之提升。

第4案（綜合規劃處提案）

案由：行政院羅政務委員拜會通傳會決議事項後續推動辦理情形報告

案。

說明：

一、依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109年 3月 2日院臺性平字第 1090166400

號函辦理。

二、依說明一函示行政院羅政務委員拜會本會之會議決議事項推動

及辦理情形，需於本會 109年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2次會議提

案報告，並於7月底前將相關辦理情形函送行政院性平處。

三、檢附行政院羅政務委員拜會本會之會議決議事項推動及辦理情

形（如p.39-40附件 5）1份。

發言紀要：

方委員念萱

建議將性平優良及不適案例置於 NCC 網頁供其他媒體參考，以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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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監理範疇下，讓業界能有相關案例得以瞭解及學習。

洪委員貞玲

一、 除避免媒體不斷複製性別刻板印象，並採正面獎勵方式，建立

節目及廣告性平標準。另有關優質節目及新聞獎勵，實際操作

上多透過非政府組織(NGO)執行，建議未來能加入民間團體力量，

以補助或協助方式繼續推廣。

二、 從評鑑換照標準中可納入政策方向(例如：勞動權益保護、性別

平等及人權保護等)，落實於業者營運要求上(例如：營運規畫、

人員進用、薪資平等及內容表現等)，設定引導與肯定，加強溝

通，讓業者往正確的方向去努力。

郭委員玲惠

建議針對業者的整體作為，就優質業者所推動媒體自律及廣告審視可

給予各種方式之獎勵可能(例如以補助、標章及換照加分等形式)。

行政院性平處

一、有關會議決議項目 2「多方蒐集『融媒體』及業管權責範圍涉及

『仇恨言論』之性別平等案例，並於相關研討會、教育訓練等

加以宣導說明，並加邀數位編輯及網路平臺業者參與一節」’

相關建議如下：

(一)建議提出 iWIN整理後之『涉及仇恨言論』實際案例，並說明如

何規劃運用。

(二)建議將研討會等加邀數位編輯及網路平臺業者參與情形（如：參

與人數統計），列入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院層級議題「去除

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之辦理情形。

二、有關會議決議項目 4「對境內非製播電視新聞之頻道，在適當時

機，運用輔導、獎勵等方法，提升設立自律機制家數之比例一

節」建議提出現行廣播、電視媒體業者已設或未設置自律機制

之家數等相關統計資料，並說明提升比例規劃做法。

決定：

一、 洽悉。

二、 請參採委員建議修正調整後續推動辦理情形，並邀請相關非政

府組織(NGO)共同參與討論，以提升性平及節目品質之優質化。

第5案（人事室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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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會108年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結果檢討與改進作為報告案。

說明：

一、依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109年度第 1次會議決議（定）事項

辦理。

二、檢附本會 108年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結果檢討與改進作為彙

整表（如p.41-54附件 6）1份。

發言紀要：

王委員兆慶

有關本案施逸翔委員建議第一項部份，建議將非 NCC職權範圍之上位

概念問題(有關網路、廣告等)，係目前最大難以克服之問題先闡明，

再論述補充廣播電視NCC已完成項目。

洪委員貞玲

有關法律上無法強制成立自律委員會者，可針對特定類型頻道(例如：

綜藝節目或兒少節目等)以積極建議及鼓勵方式去做。

行政院性平處

有關劉梅君委員建議 1「先就所有媒體的自律委員會的組成，予以檢

視；規定所有媒體之自律委員會或業者公會的自律委員會成員必須要

遴聘性平專家一節」：建議先行調查統計廣電媒體業者設有自律機制

之家數，及該組成之資格條件是否有包含性平專家。

決定：

一、 洽悉。

二、 請相關權責單位參採委員建議修正調整內容。

第6案（主計室提案）

案由：有關本會編列之「110年度性別相關預算表」、「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110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通訊傳播監督管

理基金110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及「有線廣播電視事業

發展基金110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報告案。

說明：

一、本會主管預算包括單位預算、通傳基金預算及有線基金預算，

110年度單位及通傳基金預算業經109年 4月 22日第906次委

員會議審查通過，有線基金預算於同年 4月 29日第 907 次委

員會議審查通過，並均己依規定函送行政院及主計總處。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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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性別議題相關之工作項目計 3項(單位預算 2項及通傳基金

預算 1 項)，分別由人事室（2 項）及電臺與內容事務處（1

項）提出辦理，金額合計16萬元。

二、依行政院秘書長 107 年 10 月 23 日院臺性平字第 1070203325

號函函知各部會，自 108年度籌編 109年度概算起，正式實施

修正性別預算作業。本會 110年度單位概算及通訊傳播監督管

理基金預算部分，由人事室及電臺與內容事務處按性別預算編

列情形表格填具相關資料。

三、檢附本會「110年度性別相關預算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110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

110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及「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

金110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如p.55-69附件7-10）各

1份。

發言紀要：

洪委員貞玲

一、 建議各單位針對性別預算部分於例行的事務上再去強化推動，

並檢視目前預算編列情形。

二、有關宣導性別人權等多元概念，能利用相關經費委託業者做宣導

讓媒體業者能有更好的製播內容品質。

行政院性平處

建議將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至 111年）院層級議題―去除性別刻

板印象與偏見，具體做法所提之「辦理媒體識讀教育研習活動」，先

行預估所需辦理經費（例如：依時數比例計算），填列於「110年度

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內。

決定：

一、 洽悉。

二、 請主計室協助相關單位依委員意見修正調整。

柒、散會：下午 5時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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